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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事業損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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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會理事會造送本會信用部年一(八年度財務報告等各項表冊，業經聯捷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佳炫會計師查核簽證，復經本監事等查核完竣，認為尚無不符，爰依照農會漁會信用部年報應記載事項要點之規定繕具報告，敬請  鑒察。
	六、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與分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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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
	苗栗縣竹南鎮農會內部控制聲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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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重要決議 ：代表大會決議同一關係人額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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